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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紫光

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可转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关于发行 2021 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紫光国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

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或“受托管理

人”）编制。渤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紫

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渤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渤海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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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2021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经

公司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574 号），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二、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Unigroup Guoxi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三、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

称“本期债券”）。 

2、债券简称：国微转债。 

3、债券代码：127038。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5 亿元。 

5、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2021 年 7 月 1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2027 年 6

月 9 日。 

8、债券发行利率及确定方式：第一年为 0.20%，第二年为 0.40%，第三年为

0.60%，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内 1.80%，第六年为 2.00%。 

9、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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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

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0、转股期限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6 月 17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1 年 12 月 17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 年 6 月 9 日）止（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1、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37.78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

明书公告日（2021 年 6 月 8 日，T-2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

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

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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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

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

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来制订。 

1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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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且修正后的价格

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若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转股价格修正公告。从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该类转股申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3、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V 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

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P 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余额，公司

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后的 5

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14、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可转

债的票面面值 110%（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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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当期应计利

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5、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

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

给公司。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转股价格在调

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

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

况，则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

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当年首次满足回售条

件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时可转债持有人

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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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

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

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

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16、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

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17、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8、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向本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15 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 

（1）向发行人的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1

年 6 月 9 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

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19、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发

行人及发行人存续期内相关债项进行了跟踪评级，经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并将其撤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

“国微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并将其撤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20、债券受托管理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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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50,000 万元（含 150,0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本次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1 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6,595.89 60,000.00 

2 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6,701.62 4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45,000.00 

合计 178,297.51 150,0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金额，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

提下，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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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渤海证券作为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紫

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

协议》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存续期内，渤海证券对发行

人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

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

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渤海证券采取的核查措施主要

包括： 

1、查阅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2、收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等工作底稿； 

3、不定期查阅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会议资料； 

4、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电话/现场访谈； 

5、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12 
 

第三节  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Unigroup Guoxi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注册资本 606,817,968 元 

注册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无终西街 3129 号 

法定代表人 马道杰 

成立日期 2001 年 9 月 17 日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杜林虎 

联系电话 0315-6198161 

传真 0315-6198179 

互联网址 www.gosinoic.com 

电子邮箱 zhengquan@gosinoic.com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设计、开发、销售与技术服务；高亮度发光二

极管(LED)衬底材料开发、生产、销售；生产和销售压

电石英晶体器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1、营业收入构成 
        单位：元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5,342,115,108.65 100% 3,270,255,229.79 100% 63.35% 

分行业 

集成电路 5,028,389,299.00 94.13% 3,046,840,410.89 93.17% 65.04% 

电子元器件产品 270,828,639.99 5.07% 196,829,591.55 6.02% 37.60% 

其他 42,897,169.66 0.80% 26,585,227.35 0.81% 61.36% 

分产品 

智能安全芯片 1,663,919,663.45 31.15% 1,362,634,939.84 41.67%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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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集成电路 3,364,469,635.55 62.98% 1,673,194,324.50 51.16% 101.08% 

存储器芯片 0.00 0.00% 11,011,146.55 0.34% -100.00% 

晶体元器件 270,828,639.99 5.07% 196,829,591.55 6.02% 37.60% 

其他 42,897,169.66 0.80% 26,585,227.35 0.81% 61.36% 

分地区 
境内 5,007,421,232.17 93.73% 3,076,340,791.95 94.07% 62.77% 

境外 334,693,876.48 6.27% 193,914,437.84 5.93% 72.60% 

分销售模式 

经销 214,963,606.84 4.02% 202,472,050.86 6.19% 6.17% 

直销 5,127,151,501.81 95.98% 3,067,783,178.93 93.81% 67.13% 

2、2021 年度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地区、销

售模式的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集成电路 5,028,389,299.00 1,912,343,975.71 61.97% 65.04% 38.94% 7.14pct 

电子元器件 270,828,639.99 214,444,934.99 20.82% 37.60% 35.76% 1.07pct 

分产品 

智能安全芯片 1,663,919,663.45 1,145,318,895.94 31.17% 22.11% 11.81% 6.34pct 

特种集成电路 3,364,469,635.55 767,025,079.77 77.20% 101.08% 125.20% -2.44pct 

晶体元器件 270,828,639.99 214,444,934.99 20.82% 37.60% 35.76% 1.07pct 

分地区 

境内 4,964,524,062.51 1,885,083,292.13 62.03% 62.78% 35.93% 7.50pct 

境外 334,693,876.48 241,705,618.57 27.78% 72.60% 63.78% 3.89pct 

分销售模式 

经销 214,963,606.84 173,979,381.15 19.07% 6.17% -2.54% 7.24pct 

直销 5,084,254,332.15 1,952,809,529.55 61.59% 67.18% 44.03% 6.17pct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21 年，集成电路行业需求持续扩张，企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公司在

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不唯指标唯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把握市

场机遇，齐心协力、攻坚克难，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创下历史新高，公司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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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新力、影响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实现了“十四五”

的良好开局。 

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4,211.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3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378.5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42.28%。

其中，集成电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02,838.93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4.13%，

电子元器件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7,082.8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07%。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159,224.83 万元，同比增长 51.9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4,349.61 万元，同比增长 45.98%。 
三、发行人财务状况 

（一）资产构成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1 年初 

比重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

产比例 

货币资金 3,162,511,743.28 27.28% 1,485,553,391.39 19.48% 7.80pct 

主要系公司集成电路

业务规模增长、利润

增加导致经营性现金

流大额净流入以及本

期发行 15 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所致 

应收账款 2,371,982,196.74 20.46% 1,665,391,670.28 21.83% -1.37pct  

存货 1,223,164,636.47 10.55% 890,708,184.05 11.68% -1.13pct  

投资性房地产 460,964,557.58 3.98% 466,440,878.51 6.12% -2.14pct  

长期股权投资 346,631,577.71 2.99% 101,625,283.79 1.33% 1.66pct 
主要系联营企业紫光

同创其他股东溢价增

资所致 

固定资产 244,504,058.79 2.11% 213,904,594.14 2.80% -0.69pct  

在建工程 111,231,740.57 0.96% 23,238,957.40 0.30% 0.66pct 
主要系报告期内晶体

业务产线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50,000,000.00 0.43% 297,534,529.98 3.90% -3.47pct 

主要系可转债募集资

金到位及利润增加经

营性现金流持续增

长，偿还流动资金贷

款所致 

合同负债 470,722,379.67 4.06% 151,290,622.23 1.98% 2.08pct  

长期借款 92,090,909.03 0.79% 117,466,598.65 1.54% -0.75pct  

应收票据 1,684,549,482.55 14.53% 1,052,274,241.86 13.80% 0.73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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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 374,468,887.59 3.23% 178,976,410.86 2.35% 0.88pct  

无形资产 355,391,925.51 3.07% 280,342,378.14 3.68% -0.61pct  

开发支出 408,539,513.31 3.52% 462,521,142.52 6.06% -2.54pct  

应付票据 309,442,726.73 2.67% 321,176,171.46 4.21% -1.54pct  

应付账款 913,594,475.96 7.88% 690,829,829.25 9.06% -1.18pct  

应付职工薪酬 555,177,047.22 4.79% 304,451,758.50 3.99% 0.80pct  

应交税费 106,134,824.31 0.92% 34,281,039.08 0.45% 0.47pct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06,506,989.96 0.92% 100,219,378.39 1.31% -0.39pct  

应付债券 1,276,744,994.57 11.01% 300,000,000.00 3.93% 7.08pct 主要系发行 15 亿可

转换公司债所致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 
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5,342,115,108.65 3,270,255,229.79 63.35% 3,430,409,96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953,785,798.57 806,422,918.70 142.28% 405,761,78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95,845,590.84 695,802,230.41 158.10% 386,750,15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1,192,512,797.99 417,674,626.03 185.51% 265,928,883.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2197 1.3289 142.28% 0.66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3.2197 1.3289 142.28% 0.66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4% 17.71% 14.23pct 10.15%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11,592,248,343.89 7,627,730,841.82 51.98% 6,399,177,82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7,243,496,083.31 4,962,143,331.98 45.98% 4,188,221,6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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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6,595.89 60,000.00 

2 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6,701.62 4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5,000.00 45,000.00 

合计 178,297.51 150,000.00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情况 

1、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及报告期末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15177047410005 479.2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紫光同芯微电子有

限公司 
15151617180066 35,437.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110909514610902 383.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紫光同芯微电子有

限公司 
110902176310502 38,038.8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昌平区支行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911008010001699130 0.00 

合计 74,338.59 

2、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全部到账。 

3、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范运作。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1 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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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8,787.6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363.3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363.3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否 60,000 60,000 7,001.12 7,001.12 11.6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45,000 45,000 9,574.54 9,574.54 21.2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45,000 43,787.66 43,787.66 43,787.66 1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50,000 148,787.66 60,363.32 60,363.32 40.57%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合计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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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6,652.04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同芯微电子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同芯微电子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使用

1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补流资金尚在使用中，拟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前归还。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89,338.59 万元，其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15,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 74,338.59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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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无担保。发行人未采取内外部增信措施。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将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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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机制。 

（一）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发行人已指定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账户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二）全面加强公司有关偿债事项的管理 

发行人财务部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相关工作。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如期偿付本期债券年度利息。 

（三）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已与渤海证券签署了《受托管理协议》。渤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

托管理人，通过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定期查阅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收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账单、现场检查等方式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

债券持有人权益。 

（四）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经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制定了《紫光国芯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明确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

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债券的本息及

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已将影响公司偿债能力事项、

公司经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等与债券持有人权益相关的信息公开披露于深交所

网站，接受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公司股东的监督。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2021 年 6 月 10 日）起每

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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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可转债的第一个付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10 日，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发行人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

债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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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行人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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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及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国微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截至

2021 年末，公司经营规范，信誉良好，信用记录良好。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

定了一些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债券受托管理人、

加强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

措施。 

综上，发行人偿债意愿较强。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1 年末/年度 2020 年末/年度 

资产负债率 37.10% 34.86% 

流动比率 3.3458 2.6191 

速动比率 2.8823 2.17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58 28.59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看，发行人截至 2021 年末和 2020 年末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 37.10%和 34.86%，发行人整体债务负担较轻。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截止 2021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分

比为 3.3458 和 2.8823，均高于 1，发行人资产变现能力强。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1 年度，发行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覆盖利

息倍数为 43.58，整体盈利状况可充分覆盖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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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根据中诚信

出具的《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紫光国微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并列入观察名单；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并列入观察名单。 

2021 年 8 月 5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及发行人存

续期内相关债项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1）》（信评委函字【2021】跟踪第 3661

号。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并将

其撤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国微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

AA+，并将其撤出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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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是否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约定的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与渤海证券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规定： 

“3.8 在债券存续期间，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

大事项，或者发行人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义务，以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与发行人发生债权债务等利害关系时，发行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本规则及交易场所其他规定立即向相关监管部门或交

易场所等机构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同时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要求持续书面通知事件进展和结果。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包括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外部条

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主体或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抵押、质押、出售、转让、

报废或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等；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八）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分拆、解散、申请破产依法进入破产程

序及作出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

施或自律组织纪律处分； 

（十）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债券上市条件； 

（十二）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或重大违法失

信、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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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立案调查或者发生变

更； 

（十四）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十五）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十六）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甲方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

重不确定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 

（十七）发行人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十八）本期债券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提供交易或转让服务的； 

（十九）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和中国证监会、交

易所等机构要求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应当及时披露重大事项的进展及其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可能产生的影

响。就上述事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发行人就该等事项是否影响本期债

券本息安全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书面说明，并对有影响的事件提出有效且切

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发行人受到重大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

还应当及时披露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改情况。” 

2021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列明的重大事项。 

二、转股价格调整 

根据相关规定和《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国微转债”转股期自 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7 年 6 月

9 日，“国微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37.78 元/股，发行至今未发生对转

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当期转股价格仍为 137.78 元/股。 

三、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的相关事务专人 2021 年度无变化。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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